关于《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讨论的总体回应
问题主要集中在power的测度、异质性分析、研发背景高管怎么定义、被解释变量能不能换、样本量有大有小的原因等等多个方面，以下是各个问题的回应：

1.power的测度问题，这个指标真的有效吗，为什么在五种power（稳健性检验的第一种另外用了四种方法计算power）里选这个？
权力的计算方法来源于Ke的英文文献，核心思想是“占比的加总”，在按照Ke的方法得出每个高管的TMpower后，再算出每个高管的得分在TMpower加总数据中的占比，将研发背景高管的占比数据加总，就得到了power。另外排名参照了年报中的高管排名（剔除了姓氏笔画拼音的排序方法），默认排名越前权力越大，这样做确实是有一定缺漏的，但已经是比较好的度量依据。
具体测度power的七维度方法来自于Ke et al.(2021)，也就是翻译的那篇英文文献，那篇文献研究中国的企业，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等等都有考量，它的计算方法更加准确可信，可以查看那篇英文文献。

2.关于异质性分析，怎么会选择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呢，其他分类（如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不行吗？三列和六列的结果表明研发背景高管对公司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对公司创新投入却在两类公司中无明显差异，原因是什么？
异质性分析中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II、IO，这样的划分与“创新”更加紧密联系，若划分为其他企业种类，则关联性不大，得出的结论与本文的中心思想有偏差，在仅仅选取一种分类的情况下肯定是“高新与否”的分类更好。如果要补充其他例如国有与非国有的分类，需要进行其他方面的补充论述，可以纳入考虑。
异质性分析呈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非高新技术产业的IO、研发背景高管数量、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高新技术企业有明显差距，这样显著的差距恰好使得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背景高管展露能力；且高新技术企业本身就注重创新，TMT中多位高管普遍拥有创新意识，而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研发背景高管权力的上升才更能够体现其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视。

3.“高管”是怎么定义的？筛选出的“研发背景”高管真的是准确的吗？怎么定义该高管真的有研发背景呢？
一般来说，年报中的高管已经包含了一个公司的所有董监高人员，上市公司有严格的流程，年报是比较严谨可靠的。文章先按照职位筛选出了首席技术官、技术总监等CTO，这些人员默认为公司的研发背景高管，再通过高管简历查看是否有研发背景，主要看高管过去是否担任一些研发类的职位。这两个步骤能够比较好地囊括了所有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但是数据库没有直接显示该高管是否有研发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人工查看的误差，这是难以避免的，作者也在通过对比国泰安和同花顺的数据来查漏补缺，尽量减少误差。

4.被解释变量指标是研发投入/营业收入，为什么不能换成其他指标？比如把分母换成投资支出或者企业总资产？
我认为该指标想表达的是营业收入中有多少百分比能够用于研发投入，该数值强调的是企业对于研发创新的重视程度，把分母改成投资支出或总资产后意义改变了，可能对于结果会产生影响。

5.区分全样本和仅包含officer=1的子样本有什么意义？
区分全样本和子样本的原因是全样本的测度是直接把power和II、IO进行回归，而power中有相当一部分数为0，原因是这部分power为0的企业中根本没有研发背景高管或者唯一的研发背景高管排在TMT的最后一名。那么用officer=1这个条件来限制样本数量，就可以确保回归中的样本都是具有研发背景高管的，剔除了“研发背景高管是否存在”对于公司创新的影响，更加专注于“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大小”对于公司创新的影响，也就是说，子样本的回归更加纯粹，结果更加可信。

6. 比较研发背景高管的power时，如果两个公司power一样，但一家公司研发背景高管少权力集中，另一家公司研发背景高管数量多权力分散，那么两家公司创新受到的影响一致吗？
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到了这一点，在TMT中董事长和CEO的权力最大，更够拉动得分的能力最大，因此该稳健性检验剔除了董事长和CEO为研发背景高管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结果依然显著，排除了董事长与CEO的“裙带关系”。
